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１．２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

，

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陈卫星 董事 因公事请假 施伟民

瞿承康 董事 因公事请假 舒榕斌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舒榕斌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施伟民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刘建东

公司负责人舒榕斌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施伟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刘建东声明

：

保证

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

、

完整

。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２２

，

８７４

，

０９５

，

８０７．３４ ２４

，

００４

，

３９１

，

９５４．１２ －４．７１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４

，

６６０

，

０１２

，

９６７．６９ ４

，

６４３

，

０１４

，

７３０．５７ ０．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４．６１ ４．５９ ０．３７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８８

，

６５９

，

８９７．１０ －６３．５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９ －６３．５２

报告期

（

７－９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４

，

３０５

，

７６１．０９ １３９

，

４３１

，

０４６．７５ －７１．９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３９ ０．１３７９ －７１．９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１３ ０．１０２３ －７３．９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３９ ０．１３７９ －７１．９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７４３０ ３．００３０

减少

１．９４７０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

０．６８４７ ２．２３４９

减少

１．９１５３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４４

，

９８６

，

０８３．９６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

，

８３１

，

８８７．３６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８４７．９２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３９２

，

６００．２２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２

，

３００

，

０９２．９２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８４５

，

７３３．１１

合计

３６

，

０６５

，

５９３．４３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５２

，

５３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种类

上海外高桥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６３２

，

１２７

，

１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东兴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５０

，

３９９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４９

，

９０１

，

７１１

人民币普通股

鑫益

（

香港

）

投资有限公司

４

，

６２９

，

５９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ＢＯＣＩ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３

，

５７６

，

９８３

境内上市外资股

方善珠

１

，

８５５

，

４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ＮＯＭＵＲ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

１

，

６３８

，

６５６

境内上市外资股

韩朝东

１

，

３７９

，

８０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ＩＥＯＮＧ ＩＡＴ １

，

１６８

，

９０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１

，

０４３

，

４０８

境内上市外资股

注

：

鑫益

（

香港

）

投资有限公司系上海外高桥

（

集团

）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万元

科目 变动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１９３

，

５０７．２８ －３０．７８％

进出口

ＤＦ＆ＮＤＦ

业务涉及质押资金减少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０．０８ ７３．６６％

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期间市值变动

应收票据

－２

，

１７６．３９ －９７．５８％

应收票据到期结算完毕

，

余额下降

应收账款

－３０

，

９３５．８７ －４８．２１％

合并报表范围减少应收款余额下降

，

以及应收款项回收

在建工程

２

，

６０９．１３ ２００．８６％

在建工程项目的持续投入额增加

应付票据

－１

，

６１９．７３ －６７．１７％

到期应付票据结算完毕

，

余额下降

应付职工薪酬

３

，

１６０．９７ ６８．３２％

各项社会保险余额以及未发放的职工薪酬余额增加

应付股利

－３９１．１３ －７７．４５％

进行股利分配

，

余额下降

其他应付款

２０

，

８０８．５５ ３０．２３％

企业间押金项目金额增加

专项应付款

１

，

８９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收到专项扶持款项较期初增加

预计负债

－８００．９３ －１００．００％

根据与银行和解协议进行支付

，

余额下降

少数股东权益

－２３

，

６５０．４９ －３９．１８％

收购新发展公司少数股东权益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６

，

５９２．１１ －３５．６８％

土地转让税收较上年同期减少

财务费用

５

，

８０２．２８ ３２．９３％

贷款总量上升

，

利息支出上升

资产减值损失

６２６．７６ －１０６．００％

计提坏账准备金额比上年同期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０．４８ －１２１．２８％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当期市场价格变动幅度小于上期

投资收益

５

，

４３４．５５ ４４９．３８％

股权处置投资收益大于上期

营业外收入

－７１７．０２ －５０．３０％

收到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减少

所得税费用

－４

，

１３９．６２ －４３．６０％

公司所得税计缴基数利润总额较上期减少

经营活 动产生 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３２

，

８４６．４６ －６３．５２％

企业押金项目及往来收入金额增加

投资活 动产生 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１４

，

０５６．８７ ４５３．９２％

主要为收购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

，

支出增加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

公司经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向外高桥集团借入

８．５

亿元资金

。

根据股东

大会决议

，

该笔

＂

借款期限为外高桥集团发行企业债的债券期限

，

为五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

第三年末附发行

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借款成本为债券票面利率

＋

外高桥发行债券的发行成本

，

票

面利率为发行后前

３

年为年固定利率

４．２％

（

每年付息一次

），

利息从资金实际到帐之日起算

，

后两年按照外

高桥集团上调后的利率执行

，

但不高于同期银行基准贷款利率下浮

１０％

；

发行成本包括承销费用

１０２０

万

元

、

评级费用

６７．５

万元及后续跟踪评级

５

万元

／

年

、

律师费用

１５

万元以及审计费用

６

万元

。

＂

（

相关信息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０９－０１６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

，

外高桥集团发布关于

《

０９

外高桥债含权债券履行结果公告

》，

外高桥集团调整面利率提

高至

５．００％

，

债券期限尚余两年

。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及与外高桥集团签署的借款协议规定

，

因该债券发

行成本已于前三年支付完毕

，

公司现应承担的借款成本等于债券票面利率即

５％

，

低于同期银行基准贷款

利率下浮

１０％

。

借款金额仍为

８．５

亿元

，

借款期限尚余两年

。

（

２

）

上海外高桥

（

集团

）

有限公司为公司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人民币借款担保余

额为

５０

，

８３０

万元

。

（

３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新发展有限公司向上海外高桥新市镇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定

向预定配 套商品房事项

（

相关信息已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

），

有关合同仍持续履行中

。

（

４

）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报告期内向其控股子公司上海外联发高桥

物流管理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

，

贷款期限为一年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委托贷款余额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

（

５

）

公司与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镇人民政府签订

《

重大工程配套商品房定向供应协议

》，

出售总建筑面积

为

２３

，

３３２．２２

平方米的配套商品房

（

相关信息已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

），

目前协议仍持续履行中

。

（

６

）

根据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２００９

年度融资

、

担保和委托贷款计划

》

及授权

，

公司启动了银

团借款计划

，

并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外高桥保税区支行

、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行签订了银团贷款协议

（

相关信息已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

）。

银团

最终承诺金额为

２３．０６２５

亿元

，

协议期限延长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

目前协议仍持续履行中

。

（

７

）

根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

公司与浦东新区河道署签订了

《

高南河水系工程项目投资

建设与政府回购协议书

》（

相关信息已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

）。

目前协议仍持续履行中

。

（

８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

新发展公司与嘉桥

（

上海

）

仓储有限公司签署了

《

上海市商品房出售合同

》。

根据合同约

定

，

新发展公司向其出售位于外高桥保税区美桂南路

３３１

号

７４

，

１５３．５５

平方米的仓库

，

销售总价为

４．２１２

亿

元

。

目前协议仍持续履行中

。

（

９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

外联发公司与上海市锦江航运有限公司签署

《

外高桥物流园区二期

４－１

地块房地产定

向转让协议

》，

转让外高桥物流园区二期

４－１

地块的在建工程

，

转让成交金额预估为

２９

，

８６０

万元

。

目前协议

仍持续履行中

。

３．３

公司

、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外高桥集团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１

）

外高桥集团承诺在其作为外股份的控股股东或主要股东期间

，

在中国境内将不再以任何方式

（

包括

但不限于其单独经营

、

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它权益

）

新增房地产开发和经营

（

出租

、

销售

）、

现代物流

、

国际贸易业务

（

不含限制性行业的功能性市场及国际贸易业务

），

或不以任何方式

新增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外股份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

。

２

）

在新高桥实现盈利的第一个会计年度

后

，

根据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

，

在充分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前提下

，

按照合理

、

公允的评估价

格

，

将外高桥集团持有的新高桥股权转让给外股份

，

转让前将该部分股权托管给外股份

。

３

）

外高桥集团作

为外股份的控股股东或主要股东期间

，

不会利用对外股份控股股东地位损害外股份及其他股东

（

特别是中

小股东

）

的合法权益

。

报告期内

，

外高桥集团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

。

２

、

外高桥集团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１

）

外高桥集团将继续严格按照

《

公司法

》

等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

利或者董事权利

，

在董事会对有关涉及外高桥集团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

，

外高桥集团所派出的董事

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

在股东大会对有关涉及外高桥集团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

，

外高桥集团履行回

避表决义务

。

２

）

２００８

年重大资产重组之交易完成后

，

外高桥集团与上市公司之间将尽量减少关联交易

。

在

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

，

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公平进行

，

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

外高桥集团和上市公司就相互间关联事项及交易所做

出的任何约定及安排

，

均不妨碍对方为其自身利益

、

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何第三方进行业务往来或

交易

。

报告期内

，

外高桥集团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

。

３

、

外高桥集团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１

）

保证公司人员独立

（

ａ

）

上市公司的总经理

、

副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上市公司任职

、

并

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

，

不会在外高桥集团及其关联方兼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

，

继续保持上市公司人员的

独立性

；（

ｂ

）

上市公司具有完整

、

独立的劳动

、

人事管理体系

，

该等体系独立于外高桥集团

；（

ｃ

）

外高桥集团

及其关联方推荐出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

，

外高桥集团及其关联方不干

预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已做出的人事任免决定

。

２

）

保证公司资产独立

、

完整

（

ａ

）

上市公司具有完整的经

营性资产

； （

ｂ

）

外高桥集团不违规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

、

资产及其他资源

。

３

）

保证公司机构独立

（

ａ

）

上市公

司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

建立独立

、

完整的组织机构

；（

ｂ

）

上市公司与外高桥集团之间在办公机构

和生产经营场所等方面完全分开

。

４

）

保证公司业务独立

（

ａ

）

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

、

人员

、

资质以及具有独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

在土地一级开发

、

房地产开发

、

持有型物业经营等方面独立

运作

；（

ｂ

）

外高桥集团除通过行使合法的股东权利外

，

不干预上市公司的经营业务活动

。 （

ｃ

）

依据减少并规

范关联交易的原则并采取合法方式减少或消除外高桥集团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

对于确有

必要存在的关联交易

，

其关联交易价格按照公平合理及市场化原则确定

，

确保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不受到

损害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５

）

保证公司财务独立

（

ａ

）

上市公司拥有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

，

建立独立的

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

；（

ｂ

）

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

，

不与外高桥集团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

ｃ

）

上

市公司独立作出财务决策

，

外高桥集团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

ｄ

）

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

ｅ

）

上市

公司的财务人员独立

，

不在外高桥集团兼职和领取报酬

。

报告期内

，

外高桥集团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

。

４

、

关于资产权属的承诺

外高桥集团承诺

，

因

２００８

年重大资产重组而注入我公司的三家公司的不动产资产权属纠纷导致我公

司损失的

，

由其承担相应责任

。

报告期内

，

我公司未发生任何因资产权属纠纷导致上市公司损失的事件

。

东兴投资承诺

，

因

２００８

年重大资产重组而注入我公司的外联发的不动产资产权属纠纷导致我公司损

失的

，

由其承担相应责任

。

报告期内

，

我公司未发生任何因资产权属纠纷导致上市公司损失的事件

。

５

、

关于办理房地产权证的承诺

外高桥集团与东兴投资承诺

，

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办理完成外联发公建

Ｅ４－２３

、

公建

Ｅ４－２４

的房地产

证

。

对于上述承诺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已同意将外联发相关房产权证办理期限延长至

２００９

年

底

。

目前

，

外联发已完成所有前期工作并将材料上报市国土局

。

上海市国土局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出具了

公建

Ｅ４－２３

、

公建

Ｅ４－２４

及相关地块的征询收文回执单

，

上述物业有待上海市国土局审核后完成产证办理

。

外高桥集团承诺

，

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办理完成新发展新兴楼房地产证

。

对于上述承诺

，

经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两次审议

，

同意新发展公司对新兴楼进行重建

，

待重建

后再行办理产证

。

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履行完毕承诺情况

，

参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２－

１９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根据分配方

案

，

本次分配以

１

，

０１０

，

７８０

，

９４３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１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

股利人民币

１０１

，

０７８

，

０９４．３

元

。

具体事项参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外高桥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公告编

号

：

临

２０１２－０８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在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香港商报

》

上刊登了

《

上海外高

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２－１２

），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实施

完成

２０１１

年利润分配

。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舒榕斌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张利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刘波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刘波

公司负责人张利君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刘波声明

：

保证本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

、

完整

。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１５

，

３９５

，

７３１

，

３１９．３３ １５

，

４６７

，

８８８

，

４２４．８１ －０．４７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７

，

７１２

，

７７７

，

６１９．９０ ７

，

４２５

，

０３４

，

１０３．３１ ３．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４．０２ ３．８７ ３．８８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６２５

，

１５７

，

２６５．８１ ６２４．０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３３ ５６０．００

报告期

（

７－９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５７

，

９３１

，

９７９．０２ ２８７

，

７４３

，

５１６．５９ －４４．３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２４ ０．１５０１ －４４．３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９８ ０．２４４０ －７３．０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２４ ０．１５０１ －４４．３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０５ ３．７３

减少

２．１１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９９ ６．０７

减少

３．１６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７９

，

７７７

，

７３３．１８

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

，

导致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增加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

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８

，

４０８

，

５９３．７９

债务重组损益

１

，

３６１

，

３５６．８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７２

，

２２０

，

２４１．６１

主要系所属公司直销业务存在不

规范经营的情况

，

根据本公司六

届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

预计损

失为

２．８

亿元左右

。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０

，

４７７

，

８８４．０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６

，

９８７

，

５９３．５５

合计

－１８０

，

１３８

，

０３５．４５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０４

，

０３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种类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４

，

１６３

，

３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４２

，

８６５

，

４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１９

，

４３２

，

５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省财务开发公司

１８

，

３７１

，

８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城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２

，

３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８

，

７４２

，

１６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证券

－

中信

－

中信证券股票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８

，

５８６

，

４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黄佐权

６

，

０５２

，

８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５

，

１５９

，

１５４

人民币普通股

淮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５

，

０６７

，

０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化

（

％

）

变化原因

应收利息

４４

，

４１１

，

９２６．９５ ２３

，

６６２

，

４４８．８８ ８７．６９％

主要为本期定期存款增加所致

。

投资性房地产

３

，

５０８

，

８５０．３３ ７

，

９６３

，

６０７．１６ －５５．９４％

主要为本期投资性房地产减少所

致

。

在建工程

８５３

，

４５３

，

０６６．６９ ６４９

，

１６２

，

７６１．７９ ３１．４７％

主要为本公司业务发展

，

工程项目

增加所致

。

长期待摊费用

５４

，

０６８

，

４５２．７６ ９

，

８５２

，

２２８．３４ ４４８．７９％

主要为本期工程维修费用增加所

致

。

应交税费

２１８

，

０８９

，

２８２．９４ ４５７

，

０２１

，

６０９．３０ －５２．２８％

主要为本期缴纳税费减少所致

。

预计负债

９

，

７７９

，

６９５．８７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７７．９７％

主要为所属公司直销业务存在不

规范经营的情况

，

根据本公司六届

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

预计损失在

２．８

亿元左右

。

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已支付退货退款金额

２７

，

１６６

万

元

。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３２７

，

２５５

，

３４９．６６ １８６

，

１０７

，

０２０．８６ ７５．８４％

主要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增

加所致

。

利润表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增减变化

（

％

）

变化原因

投资收益

６９７

，

９７４．７９ ５

，

３５４

，

８０２．６０ －８６．９７％

主要为本期出售子公司转让收益小于上期转让

股权的收益所致

。

营业外收入

１３７

，

２７７

，

３１４．９７ ７４

，

７７８

，

７８５．６２ ８３．５８％

主要为本期处置固定资产对应的收益转入营业

外收入所致

。

营业外支出

２８９

，

９４９

，

８７２．８０ ６４

，

２１５

，

４８９．８７ ３５１．５３％

主要为所属公司直销业务存在不规范经营的情

况

，

根据本公司六届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

预计

损失为

２．８

亿元左右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

，

本公司收到所属分公司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销售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黑龙江

销售分公司

＂

）

及子公司哈尔滨哈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健康产业

＂

）

提交的

《

直销业务自查报告

》，

发现上述两家公司在直销业务运营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运作情况

。

针对上述情况

，

两家公司于

２

月

１６

日向哈

尔滨市工商局主动进行情况反映

。

哈尔滨市工商局经立案调查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向本公司及所属两家公

司下发了

《

行政指导意见书

》。

为了落实工商部门的行政指导意见

，

公司于

２

月

２７

日召开六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关于直销业务的

整改方案

》，

对直销业务进行整改

，

要求两家公司立即终止与经销商的现有经营行为

，

并妥善处理与经销商

终止经营行为后的相关事宜

，

对于愿意转为店铺经营的经销商

，

应在制定具体业务运营规则后转入店铺经

营

；

对于要求退货退款的经销商

，

应向审核确认的经销商进行退货退款

。

上述事项已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公告

，

并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

《

证券

时报

》

上

。

预计上述事项将影响公司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

２．８

亿元左右

，

具体影响金额以最终审计结果为准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公司已支付退货退款金额

２７

，

１６６

万元

。

公司将妥善处理后续整改事宜

，

进一步加强企业内控建

设

，

确保公司各项业务合规经营

。

３．３

公司

、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

与股改相关的承诺

①

资产注入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哈药集团有限公司做出如下承诺

：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三十个月之内向哈药股份董事会提出以非公开发行或法律法规允许

的其他方式向哈药股份注入优质经营性资产及现金资产的议案

，

并在法律法规许可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

促使资产注入事项在自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之内实施完毕

。

上述优质经营性资

产及现金资产的价值合计不少于

２６１

，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如按哈药股份股票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８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

平均收盘价

１１．２９

元作为非公开发行价格

，

则资产注入完成后哈药集团所持哈药股份股权的比例将不低于

４５％

），

且优质经营性资产上一会计年度经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１％

。

哈药集团并保证非公开发行实施当年

（

或以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注入优质

经营性资产及现金资产当年

）

哈药股份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上一会计年

度

。

如果未在三十个月内提出注入优质经营性资产及现金资产

（

价值合计不少于

２６１

，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

且

优质经营性资产上一会计年度经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

益率不低于

１１％

）

的议案

，

哈药集团将在期满当年及之后历年年度股东大会之前的适当时间提出现金分红

（

不低于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之百分之八十

）

的议案

，

并保证在股东大会上对此议案投赞成票

，

哈药集

团由此历次获得的现金分红将全部立即转赠给所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直至提出注入优质经营性资产

和现金资产

（

价值合计不少于

２６１

，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

且优质经营性资产上一会计年度经有证券从业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１％

）

的议案

。

承诺履行情况

：

哈药集团有限公司如期履行承诺提出资产注入方案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

，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已实

施完成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的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

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

，

报告期内

，

无违反承诺履行的情况

。

②

股份限售承诺

：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非流通股股东前述资产注入承诺事项已经履行完毕后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

前述期满后

，

通过上交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

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

限售期满后

，

通过上交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价格将不低于每股

１４

元

（

若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

日起至出售股份期间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等除权事项

，

应对该价格进行除权

、

除息处理

）。

承诺履行情况

：

报告期内

，

无违反承诺履行的情况

。

（

２

）

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承诺

①

股份限售承诺

：

哈药集团有限公司就公司向其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做出承诺

：

自本次发行的股

份登记至本公司证券账户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拥有权益的哈药

股份的股份

。

承诺履行情况

：

报告期内

，

无违反承诺履行的情况

。

②

解决同业竞争

：

为避免与公司的同业竞争与潜在的同业竞争

，

哈药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

为避免哈药集团及现在或将来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

附属公司和其他受哈药集团控制的公司与哈药股

份的潜在同业竞争

，

哈药集团及其控制的公司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在现有业务以外新增与哈药

股份及

／

或其下属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包括不在中国境内外通过投资

、

收购

、

联营

、

兼并

、

受托经营等方

式从事与哈药股份及其下属公司相同或者相似的业务

。

如哈药集团及其控制的公司未来从任何第三方获

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哈药股份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

，

则本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将立即通知哈药

股份

，

在征得第三方允诺后

，

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哈药股份

。

哈药集团还保证不利用哈药股份控股股东

的身份进行任何损害哈药股份的活动

。

如果本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因违反本承诺而致使哈药股份及

／

或其

下属公司遭受损失

，

本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

为避免与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同业竞争与潜在的同业竞争

，

本公司承诺

：

哈药股份和三精制药在之前逐步消除同业竞争作出努力的基础上

，

继续积极探索差异化发展模式

，

力

争在品牌

、

产品种类及功效

、

适用对象

、

竞争对手

、

规模优势品种

、

销售渠道等方面有所差别

，

建立差异化细

分市场

，

形成各自独立而稳定的市场格局

。

新产品研发方面

，

哈药股份和三精制药将通过

：（

１

）

双方重点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药品及独家特色产

品

，

绝对避免对同一产品的研发

；（

２

）

双方建立新产品开发监督检查管理机制

，

对新产品的研发包括对未来

可能产生同业竞争的新产品的研发行使监督

、

检查

、

处理权等措施

，

从而杜绝两家上市公司之间产生新的

同业竞争问题

。

已有产品方面

，

哈药股份和三精制药将以

＂

统筹规划

、

逐步实施

＂

为原则

，

争取在本次重组完成后

３

年

内

，

通过限产

、

停产

、

收购等手段

，

对哈药股份和三精制药的产品在产品功效或类别等方面完全区分

，

彻底

解决两家上市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

；

公司未来亦不排除通过资本整合的方式彻底解决两家上市公司

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

。

承诺履行情况

：

报告期内

，

无违反承诺履行的情况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为满足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计划的资金需求

，

保证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和战略规划的顺利实施

，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不分配不转

增

，

留存利润用于以后年度分配以及用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

。

报告期内

，

公司未有现金分红情况

。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利君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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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6００648 900912

证券简称：外高桥 外高

B

股

2 0 1 2

第三季度

报告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6００664

证券简称：哈药股份

2 0 1 2

第三季度

报告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４８

，

９００９１２

证券简称：外高桥、外高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７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于浦东森兰国际

俱乐部召开

，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７

名

。

董事陈卫星女士因公事请假

，

委托董事施伟

民先生代为表决

。

董事瞿承康先生因公事请假

，

委托董事长舒榕斌先生代为表决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经审议全票通过以下决议

：

１

、

审议通过

《

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

审议通过了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

。

同意

：

９

票 反对

：

０

票 弃权

：

０

票

２

、

审议通过

《

关于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

Ｋ６

地块多层综合物流仓库定制转让的议案

》

同意

：

９

票 反对

：

０

票 弃权

：

０

票

同意上海外高桥物流中心有限公司为普洛斯

（

中国

）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普洛斯公司

”）

定制

建造约

２１

万平方米的仓库

（

该面积为规划面积

，

最终以实测面积为准

），

并以不低于人民币

５

，

８００

元

／

平方米

（

含本数

）

的价格在建成后转让给普洛斯公司

。

特此公告

。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４８

，

９００９１２

证券简称：外高桥、外高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８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浦东森兰国际俱

乐部召开

。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

，

实到监事

５

人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

监事长芮晓玲女士主持

。

会议经审议全票通过以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

监事会认为

，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

、

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的各项规定

；

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

实地反映出公司第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

在提出本意见前

，

没有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

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

特此公告

。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４８

，

９００９１２

证券简称：外高桥、外高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９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履行完毕承诺情况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证监会

《

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

、

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

》（

上市

部函

［

２０１２

］

４６５

号

）、

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

《

关于开展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检查的通知

》

要求

，

公司对公

司自身

、

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关联方

、

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自公司上市以来历年承诺事项进行了自

查

。

截至公告日

，

承诺履行情况总体良好

。

现将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披露如下

：

一

、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一

）

外高桥集团承诺

：

投资实业持有的上海中高进出口公司

４５％

股权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转让给

第三方

（

同等条件下优先转让给外股份

），

转让前托管给外股份

。

１

、

履行期限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

履行情况

：

截至公告日

，

由于中高公司经营的不确定性

，

外高桥集团一直未能寻找到意向收购方

，

投

资实业持有的上海中高进出口公司

４５％

股权尚未转让

。

３

、

解决方案

：

２００８

年

，

投资实业与外股份先后签署了托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

投资实业已将其所持有

的中高进出口公司

４５％

股权交外股份托管

。

（

二

）

外高桥集团承诺

：

本公司拥有的上海外高桥物流开发有限公司

３６．３７％

股权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处置完毕

（

处置方式为转让

、

清算

、

同等条件下优先转让给外股份或其控股子公司

）。”“……

处置完毕前

，

本

公司承诺将上海外高桥物流开发有限公司

３６．６７％

股权托管给三联发

……

１

、

履行期限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

履行情况

：

由于物流开发公司的主要业务为代政府进行土地收储前的前期开发工作

（

动拆迁及基础

设施建设

），

业务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

其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的净利润均为负数

，

若将外高桥集团持有的物流开

发公司

３６．６７％

股权注入外股份公司

，

不仅不能为公司带来业绩的提升

，

反而会带来较多的不利影响

。

故截

至公告日

，

我公司尚未就物流开发公司股权受让事宜与外高桥集团达成一致

。

３

、

解决方案

：（

１

）

２００８

年

，

外高桥集团与三联发先后签署了托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

外高桥集团已将其

所持有的物流开发公司

３６．６７％

股权交三联发托管

。 （

２

）

拟在物流开发公司经营业务及模式稳定后再将集

团持有的

３６．６７％

股权注入外股份公司

。

（

三

）

外高桥集团承诺

：

本公司拥有

３２．０３％

股权的上海新高桥开发有限公司

，

其房地产项目在前期开

发过程中承担了诸多政府职能

，

预计

２００８

年将亏损

。

本公司承诺

，

在新高桥实现盈利的第一个会计年度后

，

根据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

，

在充分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前提下

，

按照合理

、

公允的评估价格

，

将本公司持有的新高桥股权转让给外股份

，

转让前将该部分股权托管给外股份

。

１

、

履行期限

：

在新高桥实现盈利的第一个会计年度后

。

２

、

履行情况

：

新高桥公司注册资本

６

亿元

，

投资方分别为上海陆家嘴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上海陆家嘴金融

贸易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

上海高凌投资管理中心

、

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和外高桥集团

。

２０１１

年

，

经沪国资委产权

【

２０１１

】

２８６

号文批准

，

上海城投开发总公司已将

１６．６７％

股权划转给了外高桥集团

。

另根

据上海市国资布局的需求

，

与其相关的股权事项尚在协调沟通过程中

。

２０１１

年新高桥公司虽实现盈利

，

但该

公司还面临以下不确定性

：（

１

）

股权结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

２

）

因承担了较多政府职能

，

未来盈利有较大不

确定性

；

为充分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

故外高桥集团目前尚未将股权转让给外股份公司

。

３

、

解决方案

：（

１

）

２００８

年

，

外高桥集团与外股份先后签署了托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

外高桥集团已将其

所持有的新高桥公司

３２．０２９％

股权交外股份托管

。 （

２

）

外高桥集团拟在消除新高桥公司上述不确定因素

后

，

适时启动转让新高桥股权的程序

。

（

四

）

外高桥集团承诺

：

外股份本次向本公司发行股票购买工业房地产开发和经营

、

现代物流

、

国际贸

易三项主营业务资产所对应的股权完成后

，

本公司作为外股份的控股股东或主要股东期间

，

本公司在中国

境内将不再以任何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其单独经营

、

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他权

益

）

新增房地产开发和经营

（

出租

、

销售

）、

现代物流

、

国际贸易业务

（

不含限制性行业的功能性市场及国际

贸易业务

），

或不以任何方式新增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外股份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

。

１

、

履行期限

：

长期承诺

２

、

履行情况

：

截至公告日

，

外高桥集团对承诺履行情况总体良好

。

３

、

情况说明

：

在承诺履行期间

，

外高桥集团新增两项政策性较强的投资项目

，

具体如下

：

（

１

）

应上海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三港三区联动的战略部署和要求

，

浦东新区人民政府要求外高桥集团

增资上海综合保税区联合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综联发公司

”）

参与综合保税区洋山港工业房地产的开

发

。

增资前的综联发公司资产负债率高

，

代政府开发的功能性

、

政策性强

，

增资前两年为亏损或微利

。

考虑

到该公司主要承担政府功能开发职能

，

项目投资规模较大

，

洋山保税区处于开发建设的初期阶段

，

新公司

尚未形成稳定的盈利模式

，

不确定性较大

，

因此外股份公司暂不参与增资

。

解决方案

：

外股份公司拟在该公司业务稳定并形成成熟的盈利模式后再受让外高桥集团所持股权

。

（

２

）

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土地交易市场推出

Ｅ０３－０７

、

Ｅ０３－０８

两幅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

，

外股份董事

会考虑到当时森兰处于前期开发的集中投入阶段

，

资金需求量大

，

外股份公司无充裕的资金参与竞拍

。

为

满足保税区内人才居住需求

，

新区政府要求外高桥集团为区域提供人才服务公寓配套

，

外高桥集团控股子

公司上海外高桥新市镇开发管理有限公司根据配套职能的定位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竞得上述两幅土地建设

用地使用权

，

成立上海恒懋置业有限公司

，

负责项目开发工作

。

解决方案

：

外高桥集团承诺将向外股份公司董事会汇报项目进展情况

，

外股份公司将充分考虑房地产

市场政策

、

公司资金

、

土地储备以及该项目的预计盈利等情况

，

适时决定是否受让该项目

。

二

、

关于办理房地产权证问题的承诺

（

一

）

外高桥集团承诺

：

对于本次拟注入上市公司的外联发

、

新发展

、

三联发部分尚未办妥房地产权证

的房产

，

本公司承诺将帮助标的公司尽快办妥房地产权证

；

标的公司办理上述房地产权证过程中所发生的

后续相关费用由本公司按照本公司在本次重组前所实际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承担

；

上述房产若由于

尚未办妥权证而导致纠纷及该等纠纷给上市公司所造成的损失

，

由本公司按照本次资产重组前本公司实

际持有标的公司的公司股权比例承担

。

本公司进一步承诺上述房产未能在承诺期限内办理完毕房地产权

证的

，

由本公司按照本次评估价值以现金方式购回

。

（

二

）

东兴投资公司承诺

：

对于外联发尚未办妥房地产权证的房产

，

本公司承诺将积极帮助标的公司办

妥房地产权证

；

外联发办理上述房地产权证过程中所发生的后续费用由本公司按照本次重组前所实际持

有股权比例承担

；

上述房产若由于尚未办妥房产证而导致的任何纠纷及该等纠纷给上市公司所造成的损

失

，

由本公司按照本次资产重组前本公司实际持有标的公司的公司股权比例承担

。

１

、

履行期限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

履行情况及解决方案

：

截至公告日

，

约

２３

万平米需办产证的物业中

，

已完成

２３３６２２．１２

平米物业的产

证办理工作

，

其余

４０６６．０８

平米物业的产证尚在办理中

。

外高桥集团

、

东兴投资公司会全力配合外联发公司

完成权证办理工作

。

对于新发展新兴楼房地产证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同意

新发展公司对新兴楼进行重建

，

待重建后再行办理产证

。

对于

Ｂ５－３

号综合楼产证

：

外高桥集团承诺在改建完成后办理房地产权证

。

截至公告日

，

综合楼正在改

建中

。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６４

证券简称：哈药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０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黑龙江省监管局

《

关于对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专项披露的通知

》（

黑证监上

字

［

２０１２

］

１７

号

）

的文件要求

，

现对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哈药股份

”

或

“

本公司

”、“

公司

”）

股东

、

关联方以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与股改相关的承诺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完成股权分置改革

，

公司控股股东哈药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哈药集团

”）

在股改

说明书中作出特别承诺

，

承诺履行情况如下

：

承诺方

：

哈药集团有限公司

。

承诺内容

：（

１

）

自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三十个月之内向哈药股份董事会提出以非公开发

行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向哈药股份注入优质经营性资产及现金资产的议案

，

并在法律法规许可的

情况下尽最大努力促使资产注入事项在自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之内实施完毕

。

上述优质经营性资产及现金资产的价值合计不少于

２６１

，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如按哈药股份股票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８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

１１．２９

元作为非公开发行价格

，

则资产注入完成后哈药集团所持哈药股份股

权的比例将不低于

４５％

），

且优质经营性资产上一会计年度经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１％

。

哈药集团并保证非公开发行实施当年

（

或以法律法规允许的

其他方式注入优质经营性资产及现金资产当年

）

哈药股份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不低于上一会计年度

。

（

２

）

如果未在三十个月内提出注入优质经营性资产及现金资产

（

价值合计不少于

２６１

，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

且优质经营性资产上一会计年度经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

收益率不低于

１１％

）

的议案

，

哈药集团将在期满当年及之后历年年度股东大会之前的适当时间提出现金分

红

（

不低于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之百分之八十

）

的议案并保证在股东大会上对此议案投赞成票

，

哈药

集团由此历次获得的现金分红将全部立即转赠给所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直至提出注入优质经营性资

产和现金资产

（

价值合计不少于

２６１

，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

且优质经营性资产上一会计年度经有证券从业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１％

）

的议案

。

（

３

）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非流通股股东前述第

（

１

）、（

２

）

项承诺事项已经履行完毕后十二个月内不上市

交易

，

前述期满后

，

通过上交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得超过百

分之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

（

４

）

限售期满后

，

通过上交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价格将不低于每股

１４

元

（

若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

施之日起至出售股份期间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等除权事项

，

应对该价格进行除权

、

除息处

理

）。

（

５

）

如果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相关股东审议通过

，

哈药集团作为公司控股股东

，

将以通过行使控股

股东表决权方式

，

全力支持哈药股份的发展

，

维护哈药股份的稳定运营

，

推动哈药股份做大做强

。

承诺履行情况

：

哈药集团已如期提出向本公司注入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

即哈药股份以向哈药集

团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

购买哈药集团持有的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三精制药

”）

４４．８２％

的股权以及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生物工程公司

”）

１００％

的股权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

，

该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已实施完成

，

哈药集团上述资产注入承诺已履行完毕

。

截至目前

，

哈药集团无违反

股改承诺的情况

。

二

、

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承诺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实施完成了向哈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

公司及控股股

东哈药集团在重大资产重组期间作出的承诺履行情况如下

：

１

、

哈药集团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

承诺方

：

哈药集团有限公司

。

承诺内容

：

自重大资产重组发行的股份登记至哈药集团证券账户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哈药集团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哈药集团拥有权益的哈药股份的股份

。

承诺履行情况

：

截至目前

，

哈药集团无违反承诺履行的情况

。

２

、

哈药集团关于与哈药股份同业竞争事项的承诺

承诺方

：

哈药集团有限公司

。

承诺内容

：

为避免哈药集团及现在或将来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

附属公司和其他受哈药集团控制的公司

与哈药股份的潜在同业竞争

，

哈药集团及其控制的公司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在现有业务以外新

增与哈药股份及

／

或其下属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包括不在中国境内外通过投资

、

收购

、

联营

、

兼并

、

受托

经营等方式从事与哈药股份及其下属公司相同或者相似的业务

。

如哈药集团及其控制的公司未来从任何

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哈药股份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

，

则本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将立即

通知哈药股份

，

在征得第三方允诺后

，

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哈药股份

。

哈药集团还保证不利用哈药股份

控股股东的身份进行任何损害哈药股份的活动

。

如果本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因违反本承诺而致使哈药股

份及

／

或其下属公司遭受损失

，

本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

承诺履行情况

：

截至目前

，

哈药集团无违反承诺履行的情况

。

３

、

哈药集团关于避免和减少与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

承诺方

：

哈药集团有限公司

。

承诺内容

：

本次重组后哈药集团将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与哈药股份之间的关联交易

，

对于无法避免或

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

，

将遵循定价公平

、

公允

、

市场化的原则

，

履行合法程序

，

按照有关法律

、

法

规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

哈药股份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承诺履行情况

：

截至目前

，

哈药集团无违反承诺履行的情况

。

４

、

哈药集团关于三精制药土地

、

房产权属证明办理事宜的承诺

承诺方

：

哈药集团有限公司

。

承诺内容

：

２００５

年

，

三精制药吸收合并哈药集团三精制药有限公司

（

下称

“

三精有限

”）

后

，

三精有限部

分土地使用权

、

房屋建筑物未及时办理变更至三精制药的登记手续

，

哈药集团将竭力确保三精制药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之前办理完毕相关登记手续

。

对于尚在办理竣工备案手续的相关房产

，

哈药集团将促使三精制

药争取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办理完毕相关登记手续

。

如因三精制药未能如期办理完毕上述土地使用权

、

房屋建筑物的变更登记手续

，

从而导致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组后

，

三精制药不能继续以现有方式使用

该等土地

、

房屋建筑物

，

或受到政府部门处罚从而导致公司遭受相应经济损失的

，

哈药集团承诺予以补偿

（

包括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

）。

承诺履行情况

：

经公司和哈药集团与相关部门积极协调

，

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

，

上述相关权证办理进

度得到了显著推进

。

截至目前

，

上述土地

、

房屋建筑物中多数已取得所有权证

，

尚有少数房屋建筑物和土地

处于审批流程中

，

待最终办理使用权或所有权权证

，

预计

２０１２

年末能够办理完结

，

且不存在三精制药不能

继续以现有方式使用该等土地

、

房屋建筑物

，

或受到政府部门处罚从而遭受相应经济损失的情形

。

５

、

公司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

承诺方

：

本公司

承诺内容

：

自本次收购的股份登记至本公司证券账户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公司所持三精制药的股份

。

承诺履行情况

：

截至目前

，

公司无违反承诺履行的情况

。

６

、

公司关于与三精制药同业竞争事项的承诺

承诺方

：

本公司

承诺内容

：

为避免与三精制药的同业竞争与潜在的同业竞争

，

公司承诺

：“

哈药股份和三精制药在之前

逐步消除同业竞争作出努力的基础上

，

继续积极探索差异化发展模式

，

力争在品牌

、

产品种类及功效

、

适用

对象

、

竞争对手

、

规模优势品种

、

销售渠道等方面有所差别

，

建立差异化细分市场

，

形成各自独立而稳定的

市场格局

。

新产品研发方面

，

哈药股份和三精制药将通过

：（

１

）

双方重点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药品及独家特色产

品

，

绝对避免对同一产品的研发

；（

２

）

双方建立新产品开发监督检查管理机制

，

对新产品的研发包括对未来

可能产生同业竞争的新产品的研发行使监督

、

检查

、

处理权等措施

，

从而杜绝两家上市公司之间产生新的

同业竞争问题

。

已有产品方面

，

哈药股份和三精制药将以

＂

统筹规划

、

逐步实施

＂

为原则

，

争取在本次重组完成后

３

年

内

，

通过限产

、

停产

、

收购等手段

，

对哈药股份和三精制药的产品在产品功效或类别等方面完全区分

，

彻底

解决两家上市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

；

公司未来亦不排除通过资本整合的方式彻底解决两家上市公司

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

。 ”

承诺履行情况

：

截至目前

，

公司无违反承诺履行的情况

。

特此公告

。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